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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属可以拿着由公证处出具的、和死者有继承关系

的公证书与死亡证明，去各银行查询亲属的账户信息，该途径
能有效查询到死亡人员的个人账户流水情况；也可持上述资
料到相关基金公司进行查询，该途径能查询到死亡者名下所
认购的基金数额、具体收益、亏损等详细情况。

● 如果家属能够进入当事人的电子邮箱，就可以找到当
事人购买网络理财产品的线索；

● 亲人意外离世，其家属可通过其手机短信查询诸如余
额宝、财付通等理财产品的交易信息，以确定其是否购买过此
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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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若馨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购买网络理财产品、
电子账户交易等电子金融行为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隐藏”着个人财产，而打开网络财产之门的
钥匙往往就是一个账号、一个密码。

如果有一天，网络财产持有人突然离世，账
号和密码是否也会随之成为解不开的秘密，他们
的家人该如何追查、认领其“网络遗产”呢？

亲人意外离世
如何追查、认领其“网络遗产”
专家提醒，可根据银行交易流水、手机短信、邮箱等线索追查

“用户未在设定的登录
频率的时间段内登录网
站，我们会给用户发送邮
件和短信通知其尽快登录
网络遗嘱。15天内，若用
户还未登录网络遗嘱，我
们则会通过电话与用户本
人联系。在电话联系无果
的情况下，会联系用户设

定的应急指定联系人，来
确认用户本人是否健在，
是否意识正常，是否被监
禁。当用户本人离世或者
失去正常意识，或者被判
终身监禁时，我们会将云
保管箱内的信息转交给云
保管箱指定联系人。”这是
一个名为“网络遗嘱”的网

站打出的广告词。
该网站创办者介绍，这

是一种第三方网络保管及
传递平台，用户可将生前不
方便告知或未及时告知的
遗愿、财产信息等存放在网
络遗嘱保管箱中，以防意外
离世后因信息丢失和未能
及时告知亲友而留下遗憾。

在不了解亲人个人财产的情况下，是否能把这笔“网络遗产”追回呢？
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君祥说，不管是网络上的还是线下的财物，都应该按照实

物遗产来看待和处理。

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河
南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浩
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有为客
户保密的义务，在继承人查
询已故亲人的财产状况时，
应当对继承人的身份等信息
进行核实，只有有继承权者
才可了解被继承人的财产信
息，这是银行要求继承人提
供各种证明、文件的原因。
但是，是否必须有公证机构
出具的查询函，法律并没有
规定，如果在其他证据足以证

明事实的情况下，银行应当为
继承人提供相关的查询服务，
如果银行拒绝，继承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起诉。

公民在生前订立遗嘱可
将财产依照自己的意愿处分，
并让继承人了解自己的财产
情况。对继承人有争议的，
也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由法院进行公正处理，在此
过程中，通过法院也可以更
清楚地查询到财产持有人的
遗产情况。

越来越快捷、方便的网络
金融服务，产生了日趋庞大的
个人网络资产金额。记者尝
试通过网络平台注册广发基
金账户，在输入了个人身份证
号码，关联并验证了手机号
码、银行卡后，注册即完成，网
络交易即可开始。

这样的开户流程，常见于
诸如基金、债券、股票等网络
理财产品的交易中：只需两三
个步骤，就能完成资金运转。
网络金融服务的低门槛，也给
人们带来了疑问和麻烦——
如网络财产持有人发生意外，

家人如何认领其财产？
记者就此问题走访了我

市多家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上阳路支行的一相关负责人
说，如果客户意外离世，家属
可携带个人身份证、亲人死
亡证明和由公证机构出具的
存款查询函前去银行查询死
亡者的开户信息及个人资产
状况。为何必须携带由公证
机构出具的存款查询函？该
负责人解释：银行需要对顾
客的个人信息保密，而查询
者必须证明自身具有优先遗
产继承权。

近日，洛阳晚报记者接到
市民陈女士的求助电话。她
说，自己26岁的表妹不久前在
一场交通事故中离世，其家人
正在处理表妹的遗物。据她
所知，做过几年生意的表妹购
买过多种电子理财产品，在多
家银行都开有账户。“因为表
妹长年在外地工作，不与父母

住在一起，所以父母也不知道
她的财务状况。”陈女士说。

陈女士还告诉我们，因为
表妹去世实属意外，其手机、
银行卡等随身物品均已丢失，
令人一筹莫展。在亲人意外
离世、家人不知其网络财产状
况的情况下，这笔财产真的就
无迹可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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